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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 

 

 

香港婦女中心協會 

就「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」諮詢之回應及建議 

 

香 港 婦 女 中 心 協 會 成 立 於 1981 年，一 直 致 力 通 過 充 權 手 法，促 進 婦 女 建 立 自 信、

自 主 、 自 立 ， 同 時 支 持 兩 性 平 等 。 本 會 更 設 立 香 港 首 條 婦 女 求 助 熱 線 ， 為 婦 女 提 供

情 緒 、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並 且 提 供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予 有 需 要 的 婦 女 。 在 求

助 熱 線 過 往 的 經 驗 中 ， 有 求 助 婦 女 曾 經 表 示 遭 遇 家 庭 暴 力 或 性 侵 犯 ， 而 未 敢 報 警 求

助 。 原 因 大 多 因 性 侵 犯 受 害 人 與 加 害 者 本 身 是 認 識 ， 或 存 在 利 益 關 係 (如 上 司 及 下

屬 )，而 性 侵 犯 對 受 害 者 的 精 神 及 身 心 都 有 嚴 重 的 傷 害。加 上 現 時 的 法 例 令 舉 證 困 難，

往 往 需 要 在 法 庭 上 不 斷 重 複 受 害 經 過 及 遭 辯 方 律 師 咄 咄 逼 問 。 這 無 疑 對 受 害 者 構 成

「 二 度 創 傷 」。 同 時 亦 是 受 害 人 對 舉 報 卻 步 的 原 因 。 這 都 顯 示 現 有 制 度 未 能 提 供 足 夠

信 心 予 受 害 人 ， 尋 求 法 律 的 援 助 。  

 

本 會 對 香 港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現 就 香 港 性 罪 行 法 例 之 改 革 進 行 諮 詢 深 表 歡 迎 。 首

先 ， 現 時 法 例 的 確 存 有 不 少 漏 洞 ， 對 受 害 者 的 保 障 不 足 ； 其 次 ， 一 條 沿 用 五 十 多 年

的 法 例 ， 其 立 法 原 意 亦 已 不 合 時 宜 。 本 會 希 望 能 夠 盡 快 修 訂 法 例 ， 令 性 罪 行 受 害 人

有 更 全 面 的 保 障 。 本 會 對 於 大 部 分 的 修 訂 建 議 表 示 歡 迎 及 認 同 ， 不 過 認 為 法 改 會 的

建 議 內 容 尚 有 可 改 善 的 地 方 ， 期 望 透 過 此 建 議 書 表 達 意 見 。  

   

就 建 議 第 1 項 改 革 的 指 導 原 則  

 

首 先 ， 本 會 認 為 法 改 會 就 改 革 的 指 導 原 則 加 入 尊 重 性 自 主 權 及 保 護 原 則 十 分 欣

賞 。 比 1957 年 沿 用 至 今 的 強 姦 及 非 禮 罪 的 立 法 原 則 ， 違 反 社 會 道 德 及 保 障 貞 操 的 觀

念 角 度 和 觀 念 更 進 步 。 但 另 一 方 面 ， 本 會 認 為 應 加 入 「 避 免 罪 名 對 受 害 者 的 負 面 標

籤 」 作 為 原 則 之 一 。 由 於 在 過 往 的 經 驗 中 ， 性 罪 行 受 害 者 除 了 需 要 面 對 不 斷 重 複 痛

苦 的 經 歷 ， 還 遭 到 咄 咄 逼 人 的 盤 問 ， 因 而 受 到 不 必 要 的 「 二 度 創 傷 」 外 ； 嚴 重 罪 名

如 強 姦 等 ，「 被 強 姦 過 」 的 身 份 亦 令 受 害 者 受 到 精 神 枷 鎖 ， 令 受 害 者 覺 得 蒙 羞 。 本 會

過 往 亦 有 受 害 婦 女 曾 因 其 背 景 ， 受 到 非 常 大 的 精 神 創 傷 ， 以 致 有 自 殺 的 傾 向 。 本 會

認 為 罪 名 本 身 應 只 作 為 判 刑 的 根 據 ， 而 非 對 受 害 者 的 標 籤 。  

 

另 外，香 港 自 1996 年 引 入「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」，公 約 保 障 婦 女 人 權，

確 保 婦 女 能 夠 充 份 發 展 。 改 革 的 原 則 除 應 符 合 權 利 公 約 和 基 本 法 等 條 文 外 ， 本 會 認

為 應 同 時 符 合 「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」 的 第 19 號 一 般 性 建 議  (General 

Recommendation No. 19)， 有 關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， 就 家 庭 暴 力 、 虐 待 、 強 姦 和 其 他 基 於 性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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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暴 力 ， 法 律 給 予 婦 女 足 夠 的 保 護 ， 並 尊 重 他 們 的 人 格 完 整 和 尊 嚴 ， 為 受 害 者 提 供

適 當 的 保 護 和 援 助 服 務 。 引 入 公 約 的 原 則 有 助 改 革 時 更 有 效 從 性 別 角 度 考 慮 保 障 範

圍 ， 及 所 制 定 的 措 施 是 否 合 乎 性 別 平 等 的 原 則 。  

 

就 建 議 第 7 項 強 姦 罪 的 範 圍  

 

本 會 同 意 建 議 中 擴 闊 強 姦 的 定 義 ， 令 範 圍 由 現 時 只 限 於 以 陽 具 插 入 陰 道 ， 修 訂

為 包 括 使 用 手 指 或 硬 物 等 插 入 陰 道 、 肛 門 或 口 交 ， 使 男 性 受 害 人 和 跨 性 別 人 士 受 害

人 納 入 保 障 範 圍 。 但 另 一 方 面 ， 本 會 不 同 意 繼 續 使 用 強 姦 一 詞 。 繼 續 使 用 「 強 姦 」

來 區 分 以 陽 具 插 入 陰 道 才 視 為 極 嚴 重 的 性 罪 行 ， 本 身 就 只 會 強 化 「 以 陽 具 為 中 心 」

的 社 會 文 化 。 事 實 上 ， 任 何 非 陽 具 的 性 暴 力 ， 如 硬 物 、 手 指 等 ， 都 會 為 受 害 人 構 成

嚴 重 的 身 心 傷 害 。 加 上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， 應 以 判 刑 的 輕 重 來 決 定 ， 而 非 罪 行 命 名 帶 來

的 羞 辱。本 會 認 為，外 國 亦 有 例 子 以「 性 侵 犯 」來 取 代「 強 姦 」或「 插 入 式 性 侵 犯 」，

用 於 香 港 的 例 子 ， 應 以 「 第 四 類 性 侵 犯 」 等 取 代 「 強 姦 」， 以 減 輕 字 眼 上 對 受 害 人 的

羞 辱 及 精 神 傷 害 。  

 

就 建 議 第 11 項 涉 及 性 的 行 為 的 精 神 意 念 元 素  

 

法 改 會 在 建 議 文 件 中 認 為 新 法 例 應 明 確 規 定 強 姦 中 的 插 入 行 為 ， 以 及 其 他 未 經

同 意 的 進 行 的 性 罪 行 ， 必 須 是 故 意 作 出 的 。 本 會 對 於 法 改 會 就 「 罔 顧 」 的 看 法 有 所

保 留 ， 或 會 令 侵 犯 者 有 藉 口 開 脫 ， 建 議 應 該 保 留 「 故 意 」 及 「 罔 顧 」 兩 種 元 素 。  

 

就 建 議 第 16 項 插 入 的 方 式 進 行 性 侵 犯  

 

法 改 會 建 議 以 插 入 的 方 式 進 行 性 侵 犯 只 包 括 插 入 受 害 人 的 陰 道 或 肛 門 ， 本 會 對

此 表 示 有 保 留。若 被 控 人 以 性 玩 具 或 引 起「 性 」聯 想 的 物 件 插 入 口 腔，應 如 何 處 理 ？

本 會 認 為 罪 行 本 身 的 嚴 重 性 應 根 據 對 受 害 人 的 傷 害 程 度 ， 插 入 口 腔 也 可 以 導 致 受 害

人 所 受 到 的 傷 害 同 樣 嚴 重 ， 故 此 法 改 會 應 該 就 此 進 行 補 充 研 究 。  

 

就 建 議 第 20 項 性 侵 犯 (第 3 類 )的 涵 蓋 範 圍  

 

本 會 歡 迎 法 改 會 在 文 件 中 把 某 些 故 意 作 出 而 本 質 又 涉 及 性 的 侵 犯 行 為 界 定 為 性

侵 犯 。 但 本 會 認 為 ， 應 參 考 加 拿 大 或 新 西 蘭 的 法 例 ， 應 該 清 楚 列 明 針 對 任 何 與 性 有

關 的 侵 犯 私 隱 行 為 的 範 圍 ， 因 為 如 條 文 能 充 分 反 映 偷 拍 裙 底 、 私 處 、 更 衣 等 行 為 ，

不 單 更 清 楚 表 達 該 行 為 涉 及 違 反 私 穩 ， 更 涉 及 性 的 侵 犯 ， 有 助 社 會 清 楚 傳 達 偷 拍 的

嚴 重 性 ， 以 及 擴 展 對 偷 拍 受 害 人 的 保 障 。 同 時 本 會 明 白 侵 犯 私 隱 的 條 例 不 一 定 只 涉

及 性 ， 但 法 改 會 不 應 因 為 範 圍 的 廣 泛 性 而 將 「 裙 底 」 攝 影 以 外 的 侵 犯 行 為 視 為 不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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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範 圍 之 列，反 之 更 應 審 視 侵 犯 私 隱 而 又 與 性 相 關 的 罪 行，是 否 能 明 確 清 楚 界 定 ，

使 保 障 內 容 更 加 具 體 及 清 晰 。  

 

最 後 ， 本 會 對 今 次 法 改 會 對 性 罪 行 改 革 的 建 議 諮 詢 表 示 歡 迎 ， 希 望 法 改 會 能 就

本 會 建 議 的 修 訂 ， 改 善 有 關 條 例 的 修 訂 ， 使 法 例 更 清 晰 明 確 ， 亦 為 性 罪 行 的 受 害 者

提 供 更 多 的 保 障 和 尊 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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